○○系○○○教授申請   學年度升等教授研究A2成績初核說明              114.06.10修正
1.A2成績包括：五年之專題研究計畫、獎項及其他學術成績（25分）
2.案經 ○○系所○年○月○日第  次教評會初核並宣讀確認。
	項目
	申請資料
	系所核分
	每件核分理由（請簡列核分或不核分理由）

	A2a：獲國科會(原科技部)專題
研究計畫，並獲得主持人費獎勵。(至多為25分)

	○件
	
	編號01：例：100年科技部(原國科會)專題
研究計畫，核給5分。

編號02：(核分理由)，核給○分。

（請依申請資料之A2項目錄編號次序填寫）
小計    分

	A2b：經由研發處、教務處認定並獲得補助之研究計畫或國科會(原科技部)譯注研究計畫。(至多為25分)

	○件
	
	編號01：(核分理由) ，核給○分。

編號02：(核分理由)，核給○分。

（請依申請資料之A2項目錄編號次序填寫）

小計    分

	A2c：國科會(原科技部)傑出獎，1次20分

	○件
	
	編號01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編號02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（請依申請資料之A2項目錄編號次序填寫）

小計    分

	A2d: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
    
	○件
	
	編號01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編號02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（請依申請資料之A2項目錄編號次序填寫）

小計    分

	A2e：其他學術成就或特殊貢獻、獎項及A2a、A2b以外之大型計畫。(最多10分）


	A2e-1：○件
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及有立案之文教機構或專業團體研究計畫案之主持人。
	
	編號01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編號02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（請依申請資料之A2項目錄編號次序填寫）

小計    分

	
	A2e-2：○件

學術獎項:著作榮獲國內外重要學術機構頒發獎項。
	
	編號01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編號02：(核分理由)    ，核給○分。

（請依申請資料之A2項目錄編號次序填寫）

小計    分

	
	A2e-3：○件

學術性專書:國內外有審查制度的學術出版社正式出版，具有學術貢獻者。


	
	編號01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編號02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（請依申請資料之A2項目錄編號次序填寫）

小計    分

	
	A2e-4：○件

學術性論文：刊登於國內外一級學術期刊者。


	
	編號01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編號02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（請依申請資料之A2項目錄編號次序填寫）

小計    分

	
	A2e-5：○件

譯注：經正式出版，具有特殊價值者。

(至多5分)
	
	編號01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編號02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（請依申請資料之A2項目錄編號次序填寫）

小計    分

	
	A2e-6：○件

藝文創作：經正式出版或展演，具有特殊價值者。(至多5分)
	
	編號01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編號02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（請依申請資料之A2項目錄編號次序填寫）

小計    分

	
	A2e-7：○件

其他。(至多5分)

	
	編號01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編號02：(核分理由)     ，核給○分。

（請依申請資料之A2項目錄編號次序填寫）

小計    分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教評會主席核章：

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詳細計分標準，請參閱本院教師升等研究成績評分表。

2.評分說明之編碼，務必與升等人所提之教師升等申請資料之A2項目錄編碼一致。
3.請檢核教師所提之資料是否符合規定年限，逾期資料本院不受理。

4.檢附：升等人申請資料A2項之獎項計畫及其他研究相關清單及佐證資料。
